关于开展2012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学科、学位点：

   2012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工作现已开始，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及名额
对象：2010、2011级全日制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已申请校级各类奖学金的研究生本年度可以继续申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名额：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3名，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16名。 
二、评选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学习成绩优异，科研能力显著，发展潜力突出。

   5、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应有突出的科研成果，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1）在SCI收录期刊上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2）获得发明专利或重要的实用新型专利；（3）获得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

 6、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应科研能力突出，有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SCI收录期刊论文优先）。
7、申报材料的科研成果截止时间为2012年12月30日。
8、同等条件下非定向研究生优先。
三、申报材料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汇总表》、《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报表》、《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报汇总表》、同时须提交不少于500字的个人优秀事迹说明、成绩单及相关支撑材料。表格在医院网站下载。

四、申报时间

  申请者务必于2013年1月5日（周六）前将全部申报材料报送医院科研处，医院组织统一评审。逾期不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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